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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内蒙古自治区示范生产力促进中心（以下简称“示范中心”）的组建、运行及发展的规范化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科技部制定的《生产力促进中心管理办法》、《国家级示范生产力促进中心管理办法》以及有关规定，结合内蒙古自治区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生产力促进中心是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提高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 
　　第三条 创建示范中心是本着平等竞争、合理布局的原则，建设一批在地方和行业中服务能力较强、服务特色鲜明、服务业绩显著的生产力促进中心，使之成为我区企业技术创新服务体系和基层农村科技服务体系的中坚力量。 
　　第四条 自治区科技厅和各级科技行政部门负责对全区及所在地区的生产力促进中心进行宏观管理和业务指导。 
　　  
　　第二章 主要功能与业务范围 
　　  
　　第五条 生产力促进中心的主要功能是在中小企业与政府机构、科研机构等之间架起桥梁，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信息、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和人才培训等服务，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服务，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 
　　第六条 生产力促进中心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强自身核心服务能力建设，其主要业务是： 
　　（一）信息咨询。提供政策法规、技术成果、产品供求、知识产权、统计分析等信息服务。提供技术、管理、融资、产业发展、项目申报等咨询服务。 
　　（二）技术支撑。提供共性技术与关键技术开发及推广、技术转移、产品检测、中间试验等方面服务。 
　　（三）培训交流。提供技术、管理、贸易、财务等方面的培训，组织企业参加洽谈、展览及国际交流等活动。 
　　（四）孵化培育。提供中小企业孵化、培育、创新、创业等服务，提供市场营销、投资融资、贷款担保、产权交易、人才引进、贸易代理等专业化服务。 
　　（五）特色产业服务。围绕地区特色经济发展、民生健康、食品安全、公共卫生、资源环境、防灾减灾、节能减排等产业的服务。 
　　（六）承担政府委托的任务，为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服务。 
　　（七）其他服务。包括为企业提供市场营销、产权交易、对外合作、展览展销等服务。 
　　  
　　第三章  认定与管理
 
　　第七条  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厅负责示范中心的认定和管理工作，集中力量建设一批服务能力较强、服务特色鲜明、服务业绩显著的生产力促进中心，使其成为全区生产力促进中心的骨干力量。 
　　第八条　自治区级示范中心应具备的条件： 
　　（一）依法注册、独立运行1年以上，且名称中必须含有“生产力促进中心”称谓； 
　　（二）机构设置合理，具有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三）有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并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以及年度监督审核； 
　　（四）具有较为完备的服务条件和设施，有固定的办公场所、设施及设备，能够满足为企业服务的需要； 
　　（五）服务能力强，具有稳定的企业服务群体和比较显著的服务业绩； 
　　（六）主要负责人具有较强的开拓创新精神、丰富的实践经验及较高的管理和学识水平； 
　　（七）从业人员中获得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占60%以上。 
　　第九条 示范中心的申报和认定程序：符合条件的生产力促进中心提出申请，经其主管部门审核同意，报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厅；科技厅组织绩效评价和专家评审，并依据评审意见进行认定，予以公布。 
　　第十条 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厅负责组织对示范中心的运行情况及业绩进行考核，实行动态管理，对达不到认定条件或未能通过年度考核的中心，将撤销其示范中心资格。
 
　　第四章  支撑条件 
 
　　第十一条 有关部门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的规定为生产力促进中心提供政策支持和服务。 
　　第十二条 各级科技主管部门将生产力促进中心建设纳入本级科技发展规划，支持本办法第六条所规定的业务及与生产力促进工作相关的业务。 
　　第十三条 各级科技主管部门对在生产力促进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应给予表彰。 
　　第十四条 充分发挥内蒙古生产力促进中心协会的作用，加强资源共享和行业自律。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厅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正式颁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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